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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群体的婚姻变迁
———以成都裕华纱厂为样本的考察

敖天颖，龚秀勇
（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政治学院，成都６１０２２５）

　　摘要：得益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升，基层工人群体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婚姻激变较为显著的群体之一，主要

表现在未婚男性工人婚姻机会大幅上扬、未婚女工群体婚姻自主程 度 有 所 增 强、已 婚 工 人 夫 妻 平 等 的 有 限 改 善 以

及工人家属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加四个方面。应该说，相比较而言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以男工为代表的原有社会结构中

的中下层男性是婚姻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的可能性较大，包括女工和工人家属在内的女性是有限受益群体。工

人群体婚姻状况的变化，折射出工人整体社会地位的抬升；而被忽视的女工和工人家属群体的社会化人格转型，也

许是中国妇女解放最深沉持久且不可逆转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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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场域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革，

当属１９５０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的颁行及后续而

来的强大宣传贯彻活动。该法以“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”

为标记和追 求，明 文 规 定 禁 止 包 办、买 卖、重 婚、早 婚 等

旧有婚姻形 式，实 行 一 夫 一 妻、代 际 平 等、离 婚 自 由、婚

姻登记等为标志的新式婚姻制度，无数人的姻缘命运由

此转捩。新政 权 之 所 以 选 择 婚 姻 制 度 为 社 会 改 革 之 切

入口，主要源于婚姻是生活世界的首要内容；加之“家国

同构”的传统格局下，塑造新的婚姻形态，也有利于迅速

扫荡旧有社会结构并树立新的社会权威。

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此时段婚姻剧变全景，主

要展现了社会中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程度的整体性、普

遍性改善，而在性别范畴则主要凸显婚姻制度变革对妇

女的巨大“解放”意 义，但 显 然，其 具 体 面 相 尚 显 单 一 和

模糊，尤 其 是 我 们 基 本 上 不 清 楚 是 否 存 在 群 体、性 别 等

差异？翻阅当时的报刊特别是妇女刊物等公开资料，基

本上以“打破包 办、自 由 婚 恋”的 整 体 报 道 为 主，其 中 八

成左右又是以女性婚姻自主为主题的报道，这容易给人

造成这样一种印象———婚姻改变是普遍且无差别的，而

女性是最显著直接的受益者。
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，国人社会身份的显性

标记是“成份”，以此来区分当时的群体应该是比较合理

的标准。建 国 后，人 民 政 权 对 社 会 资 本 进 行 了 重 新 分

配，以 工 人 为 代 表 的 草 根 群 体 在 经 济、政 治 地 位 上 得 到

了普遍性提 升。在 档 案 等 资 料 中，我 们 会 发 现，工 人 的

地位提升迅速映射到婚姻场域里，他们成为婚姻激变较

为显著的群体之一。

目前学界对 工 人 群 体 婚 姻 变 迁 的 研 究 成 果 尚 比 较

薄弱［１－２］，对群体的性 别 观 察 更 为 鲜 见。裕 华 纱 厂 是 建

国前 后 成 都 市 的 主 要 工 厂 之 一，且 女 工 较 多，建 国 时 成

都城区共有女工２０００多名，裕华纱厂就有女工４７５人，

约占全市女工总数的２２％；在裕华纱厂７２６名职 工 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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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工占职工总数的６５％①［３］１８５。所以，在１９５２年婚姻法

执行情况大 检 查 和１９５３年 贯 彻 婚 姻 法 运 动 中，该 厂 都

被列为重点 单 位———由 妇 联、民 政、法 院 等 市 级 机 构 组

成专门检查组和试点组，入厂甚至驻厂进行了全面宣传

贯彻婚姻法的工 作，由 此 留 下 了 诸 如《裕 华 纱 厂 婚 姻 法

执行情况检查工作总结》、《裕华纱厂贯彻婚姻法试点工

作情况报告》等１６份 内 容 十 分 详 尽 且 立 体 丰 富 的 工 作

报告档案 资 料 遗 存。而 且，据 笔 者 统 计，《工 商 导 报》在

１９５３年３月贯彻婚 姻 法 运 动 期 间 对 裕 华 纱 厂 婚 姻 模 范

的报道达三次之多，而同时段其他单位的模范报道从未

出现超过一次，由此可见该厂在四川成都此次贯彻婚姻

法运动中的 典 型 意 义。裕 华 纱 厂 在 婚 姻 法 贯 彻 中 的 特

殊地位，使其成为我们观察建国初基层工人婚姻变迁的

理想窗口。应该 说，除 了 女 性 受 益 这 一 主 流 现 象 外，还

存在其他面相。本文以成都裕华纱厂为例，正是为了揭

示这些面相，从而使我们对解放前后的婚姻变迁有更为

深入而具体丰富的认知。

一　未婚男性工人婚配机会大幅上扬

建国前，成都 市 男 性 工 人 婚 配 比 较 困 难，选 择 对 象

也非常狭窄。有资料显示，成都市６０％的搬运工人结不

上婚，或者选择寡妇等二婚女性结婚，有工人甚至表示：
“不是解放了，我们工人根本没希望结婚。”② 裕华纱厂一

位冯姓男工还 惨 遭 了 在 解 放 前 被 骗 了 几 次 钱 也 没 结 成

婚、母亲被气病的极端情况③。建国后，男工们首先是在

收入方面显 著 缩 小 了 与 原 有 富 裕 阶 层 的 差 距。当 时 成

都市普通职工 月 收 入 在３０—５０元 左 右，即 可 养 活４—６
人，平均每人每月衣食等必要消耗约为１０元，男工们已

属于城市“高收 入”群 体。王××给 她 女 儿 介 绍 的 男 朋

友都 是 工 人，“他 们 都 有 钱，一 个 是 机 械 工 人，一 个 是 翻

砂工 人，最 后 一 个 是 司 机，每 月 要 挣 一 百 多 万 元（旧 币，

换算成新币为 一 百 多 元）”④。其 次，建 国 后 工 人 在 法 理

上成为“领 导 阶 级”，在 现 实 中 也 获 得 诸 多 提 拔 任 用 机

会，“工而优则仕”成为与“学而优则仕”并行的又一上升

通道［４］３９－４０。

随着经济条 件 的 均 衡 以 及 政 治 因 素 在 择 偶 中 的 显

性和强势，工人在婚姻场域中逐渐由原先的次等选择提

升为优先选 择。建 国 后，在 成 都 农 村 部 分 群 众 中，流 传

着“一干、二工、三商人，振（整）死不嫁庄稼人”的说法⑤，

表明工人（主要 是 男 性 工 人）已 经 成 为 仅 次 于 干 部 的 第

二优先婚配选择对象。在新《婚姻法》颁布后，成都郊区

龙潭区出现了“农 村 中 大 多 数 女 青 年 与 工 人 结 婚”的 普

遍情况。为此，秀水乡农民林××表现出极度郁闷的情

绪：“再 宣 传 一 下 婚 姻 法，我 们 雇 农 更 结 不 到 女 人 了，自

由结婚嘛，人家 要 嫁 工 人 嘛！”⑥ 甚 至 裕 华 纱 厂 的 女 工 张

××，“去 文 化 宫 跳 舞，看 到 不 是 产 业 工 人 就 不 和 他 跳

舞”⑦。建国后男性工人的婚配数量明显增高，具体数据

详见表１。
表１．成都地区工人结婚数据表（１９５２年１－６月）　单位：件

统计单位 总结婚数 男工结婚数 比例

成都市第二区 ５６２　 ３１９　 ５６．７６％

成都市第三区 ２８６　 １４２　 ４９．６５％

　　资料 来 源：《市 妇 联 街 道 工 作 检 查 组 织 在 二 区 检 查 情

况》、《成都市 三 区 婚 姻 法 执 行 情 况 调 查 报 告》，成 都 市 档 案

馆：案卷号８０－１－４７－２２、２６。

从表１可以看出，成都市１９５２年结婚的男性中，工

人占了一半左右的比例。

成都市第三区不仅统计了工人的结婚数据，而且详

细统计了所有结婚者的出身成份，城区情况详见表２。
表２．成都市第三区人民政府结婚登记成份统计表

（城市，１９５２年１－６月） 单位：人

成份 性别 数目 成份 性别 数目

工人
男 １４２

女 ２２
手工业者

男 １

女 ２

商人
男 １７

女 ２０
职员

男 ２

女 ２

自由职业
男 ２

女 ５
其他

男 ２

女 ２９

城市贫民
男 ２

女 １４６
合计

男 １６８

女 ２２６

　　资料来源：《成都 市 三 区 婚 姻 法 执 行 情 况 调 查 报 告》，成

都市档案馆：案卷号８０－１－４７－２６。

从表２中可见，在城市中，同一时段内，男性工人的

结婚 数 量 远 远 超 过 其 他 成 份 的 男 性，其 比 例 高 达

８４．５％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该时段未婚男工比较多的缘

故。但是显然，男工结婚数量远多于城市中其他成分的

男性。

以上两表的婚姻登记资料来自各区行政科，由于要

发放婚姻登记证，故该资料水分较小，可信度也较高。

未婚男工不仅结婚数量多，而且婚姻对象选择面也

大为拓展。他们开始挑剔对象，“架子”越来越高：“男工

对女工 是 轻 视，认 为 都 可 以 随 便 选 择，要 年 轻 漂 亮 活

泼。”尤其是学技术的男工，更是骄傲地表示：“只要学好

技术，不 愁 找 不 到 女 朋 友。厂 里 这 么 多，尽 管 漂 亮 的

挑。”⑧ 他们在婚姻市场中的迅速增值由此可见一斑。甚

至不少已婚男 工 也 生 出 了 离 婚 再 找 的 念 头，“裕 华 纱 厂

一些男工看见厂内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工多，就嫌自己

２７１

四川师范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



老婆不漂亮，不活泼”⑨。甚至在基本只有男工且地位较

为低下的搬运工 厂 里，也 出 现 了“搬 运 工 人 嫌 自 己 女 人

不漂亮”⑩ 的情 况。这 些 情 况 表 明 未 婚 男 工 对 自 己 在 婚

姻市场上的价值很有信心。

当然，也不是 所 有 男 工 都 一 夜 之 间 飞 上 枝 头，比 如

纱厂历来男少女多、男工地位相对优越，而建筑、煤矿等

工人就 没 那 么 幸 运。《成 都 日 报》还 专 门 发 表 过《并 非

“低就”》的评论文章，批评那些不愿嫁给沙石工、建筑工

和搬运工的姑娘［５］。此外，从表２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，

成都 市 男 性 工 人、女 性 城 市 贫 民 的 结 婚 人 数 相 当，由 此

推断“男性工人＋女 性 城 市 贫 民”的 组 合 可 能 是 当 时 城

市中较为常 见 的 婚 配 结 构。男 工 与 更 具 优 势 的 女 性 群

体如女干部、女学生等的结合还不多，甚至１９５６年在婚

姻法贯彻高潮过去后，新华社还将鞍钢一个普通工人与

女大学生结 婚 之 事 作 为 新 闻 加 以 报 道［６］。这 些 情 况 说

明，男 工 群 体 的 升 值 程 度 有 限，他 们 还 只 是 初 步 解 决 了

结不了婚的难题。

二　未婚女工群体婚姻自主程度有所增强

未婚男女（尤 其 是 未 婚 女 性 和 寡 妇）冲 破 父 母 包 办

和环 境 束 缚，与 自 己 选 择 的 心 上 人 自 由 恋 爱 结 合，是 建

国初期婚 姻 最 为 常 见 的 叙 事 主 题 之 一。１９５０年《婚 姻

法》及其贯彻首要的效果就是削弱了家族对晚辈婚姻的

控制 力，这 一 点 显 著 体 现 在 工 人 群 体 身 上，其 中 女 工 的

变化程度尤其明显。在传统婚姻制度下，女性身体比男

性受到更为 严 格 的 控 制 和 更 为 明 显 的 物 质 束 缚。不 知

是偶然，还是为博眼球而刻意为之，据笔者所见，建国前

成都《工商导报》上所登载的婚姻包办新闻，竟全是家长

干预女儿婚配 之 事，不 见 干 涉 儿 子 的瑏瑡。虽 然 我 们 不 能

据此断定 男 性 婚 姻 不 受 父 母 干 涉，但 我 们 至 少 可 以 认

为，在父母包办下，“受牺牲者，尤以女的占多数”［７］。作

为有一定独立收入的女工，虽然自主程度好于普通居民

家庭的女孩，但仍然受到家长的强力干预。老布厂女工

何××，“１６岁时由家里包办强迫结的婚，给别人作小老

婆”；裕 华 纱 厂 女 工 刘××，经 朋 友 介 绍 认 识 一 男 性，但

刘的父母“嫌对 方 没 钱 而 不 准 女 儿 同 他 结 婚，因 而 造 成

女方想 自 杀 的 念 头”；摇 纱 车 间 卓××、张×、李××等

女工，其婚姻也都是解放前包办的瑏瑢。

随着《婚姻 法》的 颁 布 和 持 续、强 力 的 贯 彻，女 工 们

的婚姻自主意识和程度日益提升。纱厂中“有好些同志

原来是（父母包办）订了婚的，现在不愿意了”瑏瑣。当遇到

与父母意见有冲突时，女工们也不再是盲目单向顺从家

长意 见，有 的 甚 至 坚 持 自 己 意 见。如 女 工“李××有 两

个朋友，一是母亲喜欢的，一是自己喜欢的，整天都在考

虑”瑏瑤。东城区衣着 业 临 时 自 救 工 厂 女 工 张××拒 绝 了

父亲一定要有 介 绍 人 的 要 求 以 及 母 亲 介 绍 的 好 几 个 有

钱对 象，在 经 过 长 期 抗 争 后，终 于 与 自 己 挑 的 心 上 人 结

合，并被选为成 都 市 争 取 自 由 婚 姻 的 典 型瑏瑥。甚 至 还 有

一些女工摆脱女性被动的传统固有观念，大胆主动追求

意中人，２３岁的女工王××“认识了新社会妇女的地位，

主动的向男方 提 出 耍 朋 友”瑏瑦。某 些 女 工 还 具 有 一 些 在

当时不受社会认可的婚姻思想和行为，但是却能顶住压

力，充分自主。女工张××是团员，很有政治前途，但她

却能不顾组织压 力，而“与 一 个 受 管 制 的 反 革 命 份 子 恋

爱，发生了关 系，组 织 帮 助 批 判 她，她 还 不 接 受，常 常 旷

工去恋爱，这次 两 人 公 然 同 居 了”瑏瑧；甚 至 还 有 女 工 自 我

意愿不想结婚 生 子，感 到 结 婚“不 如 一 个 人 洒 洒 脱 脱”，

比如女工钱××就 大 胆 表 达 出 自 己 的 真 实 心 意：“劳 保

条例就是自己 的 丈 夫，我 何 必 结 婚 喃？”瑏瑨 虽 然 我 们 无 法

追踪这两人后来的婚姻变化，但在当时她们所表现出的

婚姻高度自主意识还是颇为令人侧目的。

我们还可以 通 过 表３的 数 据 考 察 建 国 前 后 女 工 婚

姻自主程度的提升。
表３．建国前后裕华纱厂婚姻结合形式比例表

婚姻形式 建国前 建国后

包办婚姻 ８５％ ５％

半自由婚姻 １９％ ２１％

自由婚姻 未知 ７３％

　　资料来源：《裕华纱厂职工婚姻情况》，成都市档案馆：案

卷号８５－１－１４２－２。

表３根据档案原文整理，显示解放前后该厂包办婚

姻和自主婚姻的数据出现了反转。但是，显然当时统计

时出现了一些失误，即建国前包办和半自由结婚比例相

加已经为１０４％，而 建 国 后 三 种 婚 姻 形 式 比 例 相 加 仅 为

９９％，并且“半 自 由 婚”的 认 定 存 在 极 大 主 观 性 和 随 意

性，我们无法按照一些通用标准对其进行准确判断。故

此，表３的 数 据 应 该 说 有 一 定 水 分，但 也 基 本 不 影 响 我

们对主流状 况 的 判 断。虽 然 数 据 未 对 当 事 人 性 别 进 行

统计，但 女 工 的 情 况 不 至 于 出 现 极 大 偏 差，也 可 以 此 数

据作一定参考。

三　已婚工人夫妻平等的有限改善

传统“男外女内”的性别分工格局下，男性不仅直接

掌握 主 要 的 生 产 资 料，并 由 此 带 来 普 遍 的、极 强 的 心 理

优越感。在家庭生活中，许多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：“我

养活了你，一切 都 该 服 我 管。”瑏瑩 而 解 放 时 成 都 城 区 妇 女

中，９６％以上均为家庭 妇 女瑐瑠［３］１８５的 实 际 状 况，也 为 男 权

高涨提供了沃 土。“夫 权”思 想 是 实 现 家 庭 和 睦 的 主 要

障碍，也成为了建国初期婚姻制度变革的重要对象。

３７１

敖天颖　龚秀勇　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群体的婚姻变迁———以成都裕华纱厂为样本的考察



家庭中的经济支出结构和走向，很大程度上标志着

夫妻的家庭 地 位。当 代 社 会 学 也 较 为 普 遍 地 采 用 这 一

指标来分析家庭话语权格局。建国前，多数男性工人在

家庭中独掌经济大 权，“约 有７０％的 男 工 不 告 诉 女 人 自

己有多少工资”瑐瑡；甚至不少男工“一文钱不交给家庭，家

里的一切用品 油 盐 柴 米 全 是 自 己 亲 自 购 买”，裕 华 纱 厂

中这样的男工就占全部男工的６０％，以致“每次关饷（领

工资）以后，男 工 们 都 在 上 班 时 候 离 开 生 产 岗 位 拥 挤 在

合作社买日用品”；更有极端吝啬者如王××“小菜都叫

女人去赊，（然后 自 己）亲 自 去 付 钱，总 疑 惑 女 人 偷 了 油

盐柴米，小孩吃了饼干也说女人偷来吃了”瑐瑢。

随着《婚姻法》的强力宣传和贯彻，工人家庭中女方

的经济话 语 权 有 所 提 高，“好 多 人 把 钱 交 与 女 人 了”瑐瑣。

裕华纱厂中许多“从 前 经 济 不 民 主 的 人，都 纷 纷 与 家 里

商量，作 到 计 划 支 配 经 济，将 近７０％的 人 订 了 家 庭 公

约”瑐瑤。根据东城 区 重 点 段 的 调 查：“百 分 之 九 十 的 家 庭

比较 和 睦，妇 女 在 家 庭 的 地 位 也 有 显 著 的 变 化，绝 大 多

数职工 的 家 庭 都 是 妇 女 掌 握 经 济 权。”这 里７０％甚 至

９０％的比例又与之前不民主比例的６０％、７０％发生了反

转。但是，需要注意的是：其一，这些总结性资料带有宣

传意义，而且我们也无法复原当时统计的前提、标准、过

程等具体时空情境，数据难免有夸大之嫌；其二，家庭内

部夫妻经济话语权的平等被偷换衍变成了社会性的“计

划开支避免浪费”，统计数据显然不会准确；其三，夫妻的

经济话语权与双方的工作状况呈现正相关关系，家庭妇

女实现平等权往往只能依靠男方的自觉让渡，男性的改

变未必是主动的、内在的，外力驱动因素更为主要，这导

致数据统计与实际情况的脱节。故此，我们难以据以上

数据形成女方占家庭经济支配地位的高度乐观判断。但

同时，持谨慎乐观态度还是合理的。至少，裕华纱厂男工

们“打妻子的比较少了，骂女人的较多”瑐瑥，虽然辱骂也是

一种虐待，但相比肉体的殴打，总算也是一种有限改善。

四　工人家属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加

建国初期的 家 庭 妇 女 是 一 个 数 量 巨 大 却 少 有 人 关

注的群体，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常常被认为是“落后”的

妇女群体，另一方面她们本身也淹没在细碎的家务活动

中。她们的“失声”和缺席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男女在价

值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。可以说，“家属”、“工属”（工人

家属的简称）等 称 谓 本 身 就 隐 含 性 别 压 迫，暗 示 着 家 庭

妇女的从属甚至依附地位。

“裕华纱厂职工家属共有９５户，１０２人（这里资料中

的家属仅指妻子，这数字也说明该厂已婚男工重婚率约

为７．４％）”瑐瑦；该厂 已 婚 者 有３８１人（包 括 男 女），工 属 户

占已婚家庭的 近２５％。由 于 目 前 所 见 资 料 中 未 见 该 厂

已婚者的性别数据，所以我们大致按照该厂职工总数男

女１：１．９瑐瑧 的 比 例 进 行 推 算，已 婚 男 工 应 该 是１３０人 左

右，工属户占已婚男 工 的 比 例 高 达７３％（实 际 比 例 应 该

更高，因为裕 华 纱 厂 未 婚 女 性 多 于 男 性）。工 属 们 在 解

放前 很 少 有 社 会 活 动，更 谈 不 上 深 度 参 与 社 会 事 务，大

部分工属“对于社会上的事情懂得很少。解放之初也尚

未参 加 学 习，对 于 人 民 政 府 的 政 策、法 令 总 是 一 知 半 解

的，弄不大 清 楚”瑐瑨。丈 夫 们 出 于 避 免 挤 占 家 务 时 间 和

“懂得了事务不好管”的心态，大多数也不支持甚至阻挠

她们参加社会 活 动，这 种 情 况“普 遍 存 在 于 男 工 中 间”，

“好多男工如知 道 女 人 今 天 开 会，在 生 产 上 都 要 偷 偷 的

跑回去看”，还找各种借口与女方闹别扭瑐瑩。工人尹××
甚至为了阻止妻子到街道上开会学习，“生产都不搞，早

上十点才上班，下午二、三点便请假回家，看妻子是否在

家”；当有一次知道了妻子在派出所当招待员后，还认为

这是下贱的表现，并打骂妻子，逼得她想跳水自杀瑑瑠。

建国后，随着 妇 女 参 加 工 作 的 普 及，工 属 们 的 社 会

化活动也在数量和深度上显著增加，其具体形式主要有

开会学习政策、参 加 识 字 班（扫 盲 组）、投 入 家 务 生 产 各

类互助组等等。建国初期政治学习任务繁多，包括学习

婚姻 法 在 内 的 各 种 活 动，基 本 上 都 召 集 工 属 一 起 参 加。

如学习婚姻法这种特别相关的活动，还会专门召集工属

们进行有针 对 性 的 学 习 和 讨 论。当 时 裕 华 纱 厂 的 职 工

们，“星期一、三 文 化 政 治 学 习，星 期 二、四 工 会 活 动，星

期五过党团组 织 生 活，星 期 六 休 会（任 何 会 都 不 能 开），

星期日休 息”瑑瑡。一 般 每 次 是 一 小 时，都 是 利 用 工 余 时

间瑑瑢。工属们的参 与 频 率 当 然 没 那 么 高，但 估 计 每 周１
至２次是比较正常的情况。在识字方面，解放前成都妇

女的文盲数据目前未见准确统计，如果按照９６％的家庭

妇女比例进行估计，当时工属的文盲半文盲率在９０％－

９５％是比较可能的估算瑑瑣。１９５０年８月，成都 市 已 开 设

有妇女识字班３５所［８］；到１９５６年，工 属 们 的 文 盲 半 文

盲比率整体 已 经 下 降 到７７％左 右瑑瑤。这 个 比 例 可 以 在

一定程度 上 反 映 出 工 属 们 参 加 识 字 班 的 频 率 和 效 果。

而在 参 加 互 助 组 方 面，主 要 有 家 务 和 生 产 互 助 组 两 种，

前者 主 要 是 工 属 间 带 孩 子、煮 饭 等 家 务 互 帮 互 助，后 者

则主要是参 加 简 单 的 辅 助 性 生 产 劳 动。这 些 活 动 记 录

随意散见于档案资料各处，可以推断是当时工属们经常

性的活动。当 时 成 都 市 妇 联 也 要 求，家 庭 妇 女 要“组 织

起来参加国 家 建 设 工 作，不 然 即 组 织 生 产。年 龄 大、无

文化的妇 女 就 组 织 生 产。……年 青（轻）妇 女 作 好 思 想

改造工作后，进工厂”瑑瑥。《四川日报》还曾报道过组织工

属参与生产的典型［９］，《成都日报》也报道了由家属转变

为职业妇女的典 范 李××［１０］。丈 夫 们 也 有 所 转 变，“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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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主动帮助妻子做家里活，鼓励妻子出去开会、学习、上

识字班等”瑑瑦。

当然，典型不 代 表 普 遍。况 且，以 上 活 动 未 必 完 全

是工 属 们 衷 心 乐 意 之 事，甚 至 可 能 还 有 被 迫 参 加 之 嫌。

但通 过 大 量 社 会 活 动，从 国 家 层 面 而 言，深 度 挖 掘 和 扩

展了 妇 女 劳 动 力；从 工 属 个 体 层 面 来 看，则 促 进 了 妇 女

自身社会性人格的生长。她们的思维模式、内在人格都

在发生着缓慢而深刻的变化，她们的眼界日益从鸡毛蒜

皮的 家 庭 琐 事 扩 展 到 国 家 政 治 经 济 生 活、社 会 进 步，她

们与丈 夫 们 共 同 感 到 双 方“有 话 说 了”、能“聊 得 到 一

起”。工属 林××甚 至 自 豪 地 说：“今 年 和 去 年 可 不 同

了，去 年 她 没 有 工 作，今 年 领 手 工 活 做，自 己 有 了 收

入。”瑑瑧

总之，学界一 般 认 为，以１９５０年《婚 姻 法》为 载 体，

以“婚姻自由、男 女 平 等”为 标 记 的 新 婚 姻 制 度，对 妇 女

解放 有 巨 大 价 值，是 妇 女 解 放 的 支 柱 之 一，妇 女 群 体 是

婚姻 制 度 改 革 的 纯 受 益 者，甚 至 凸 显 为 唯 一 受 益 群 体。

但当我们对以 裕 华 纱 厂 职 工 为 代 表 的 工 人 群 体 婚 姻 变

奏进行扫 描 后，会 感 到 这 样 的 评 价 可 能 不 够 完 整。并

且，如 果 妇 女 是 婚 姻 制 度 改 革 的 净 受 益 者，那 么 我 们 很

难解释当下部分女性主动放弃职业回归家庭的现象，更

无法说明少数女 性 持“嫁 个 有 钱 人”就 是 性 别 成 功 标 志

的价值取向。应该说，以男工为代表的原有社会结构中

的下层男 性，是 婚 姻 制 度 改 革 最 大 受 益 者 的 可 能 性 较

大，包括女工和工属在内的女性相比而言是有限受益群

体。婚姻往往折射社会结构，某一群体在婚姻市场中的

地位，往往标记着这一群体的社会层级。工人群体在新

中国成立前后的婚姻市场中的显著走高，折射出这一群

体整体社会地位的抬升。另外，被忽视的工属群体的社

会化转型，也许是中国妇女解放最深沉持久且不可逆转

的进步———从内化 的 家 庭 性 人 格 转 变 为 开 放 的 社 会 性

人格。还要特别 指 出 的 是，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后，包 括 工 人

群体在内的婚姻变迁都并非自然进化过程，而是在强大

的外力推动和规则形塑下发生的，婚姻逐渐由生活逻辑

支配状态演变为生活—政治逻辑双重支配状态，对此变

局还需进行长时段、多角度、多面相的观察和评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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